
附件 1：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文教专家引智项目分类说明

项目类别 项目说明 资助标准 执行依据

国家重点

引智项目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 （111 引智计划）

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为平台，具有广

泛深厚的国际合作研究基础，聘请不少于 10 名海外人才（不少于 1 名学

术大师，每人每年工作不少于 1 个月；不少于 3 名学术骨干，每人每年工

作不少于 3 个月；不少于 6 名短期学术交流骨干），配备不少于 10 名国

内科研骨干。

外专经费：90 万/年，学校配套经费：

90 万/年，连续资助五年。

经费管理依据《高等学校学科

创新引智基地管理办法》（教

技[2006]4 号）和《西北工业

大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管理

办法（试行）》执行。

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

家重点支持计划

聘请的外国文教专家中的国外工程院/科学院院士、世界知名大学教授、相

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知名专家等。每年

在华工作 5 个月或 5 个月以上（含 1 年多次来华），教学和科研成果突出。

国家外国专家局对评选出的专家授予“重点引进专家”称号。

项目经费为27万元（折合 5.4万元/月)，

用于专家往返国际旅费、在华期间住宿

交通以及生活津贴或部分薪酬。

《关于设立“引进海外高层

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

的通知》（国家外专局网站）

与大师对话——诺贝尔

奖获得者校园行

国家外国专家局为支持高校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校与青年学生交流的项

目，其宗旨在把从国外引进重要智力资源和弘扬青年学生中的科学精神结

合起来。

项目经费为 9 万元/人次，用于聘请诺贝

尔奖得主的国际旅费、在华期间住宿交

通及生活津贴或部分薪酬。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国文教

专家项目经费资助标准执行。

海外名师引进计划

聘请相关领域国际性重大奖项获得者、一些国家（地区）的工程院、科学

院院士、世界知名大学教授，及其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知

名专家来校工作，每年在校工作时间不少于 1 个月，连续工作 3 年。

项目经费为 18 万元(折合 6 万元/月)，

用于专家往返国际旅费、在华期间住宿

交通以及生活津贴或部分薪酬。

《2016 年度“海外名师项目”

项目指南》（教育部网站）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

为落实中央人才战略，配合“外专千人计划”的实施，加快建设高层次外国

专家队伍，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了“高端外国专家项目”。重点引进非华裔

外国专家，申报人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岁，引进后在华工作时间原则上

不少于 2 个月，系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重点领域的领军人才或

学术技术带头人，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

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二）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

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

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四）“外专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

成员；（五）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专家工薪补助标准

按最高不超过合同工薪的 60%支付。支付专家

工薪的，不再支付零用费。

《“千人计划”配

套引智经费管理办法

（暂行）》（外专发

[2011]73 号）、《引

进人才专家经费管理

细则》（外专发

[2014]46 号）

学校重点

引智项目

国家重大战略

国际合作支持计划

支持我校教师参加中国制造 2025 与“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相关

计划和项目，通过引进外国专家，提高教学、科研、管理水平，增强学校

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在校工作一周以上可申请单程国际旅费；

在校工作两周以上可申请往返国际旅费。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国际科研合作

平台培育计划

支持以下实验室或基地聘请国（境）外专家学者来校从事科研工作的配套

引智项目，目的是为了培育国家级科研合作平台。

1.教育部或科技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2.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基地；

3.学院培育的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4.学校批准成立的国际联合实验室

在校工作一周以上可申请单程国际旅费；

在校工作两周以上可申请往返国际旅费。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国际学术组（期刊）

负责人与国际知名

学者聘请计划

1.支持学院聘请在学校认定的国际知名学术组织（期刊）任主要职务的专

家学者来我校讲学或开展科研合作。

2.支持由我校组织的（主办或承办）国际会议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来校

参会的配套项目。需向国际处提交大会日程安排及主讲人信息。经学校批

准资助大会报告或主旨报告的主讲人的国际旅费、讲课费和生活费。

用于支付外国专家的国际旅费、在华期间食宿

交通及部分薪酬。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海外特别研究员

聘请计划

1、每年聘请 50 位在全球排名前 100 位大学活跃科研领域任助理教授以上

职务的 45 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每年来校累计工作不少于两周；2、开

展科研合作，联合发表文章、申请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申报各类研究基金、

联合指导研究生等。

支付专家的国际旅费、在华工作期间的食宿、

薪酬等各项费用，资助经费上限为 4 万/人，

超出部分由校内聘请单位支付。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薪酬部

分根据双方商议合同

支付。



海外博士后引进计划
聘请获得国境外一流高校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非华裔）进入我校博士后

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

项目经费支持上限为 3 万元/人年，用于支付国

际旅费、在华期间食宿交通。其他开支按照学

校博士后管理办法执行。150 万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学院

特色及常规

引智项目

国际合作伙伴与

区域平台支持计划

1.基于学院全球国际合作网络和区域合作平台建设计划，为支撑学院开展

实质性国际合作所开展的引智项目。

2. 聘请学院在国（境）外一流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的指导教师、

在国境外交流学习的学生指导教师来校讲学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建议在校工作两周以上的专家方可申请国际

旅费。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国际产学研合作或

技术转移支持计划

支持我校教师邀请以下人员来我校从事科研合作与交流：

1.与我校合作的国际知名企业的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者；

2.国际专利联合发明人、技术转移专家；

3.来我校洽谈科研合作的国外高校、企业或研究院所负责人；

4.接纳我校学生实习的国外企业的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者。

建议在校工作两周以上的专家方可申请国际

旅费。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教学科研

国际支持计划

学院根据教学、科研的国际交流需要，聘请国（境）外高校教师或研究机

构人员来校从事短期科研学术交流及教学。

建议在校工作两周以上的专家方可申请国际

旅费。

参照西北工业大学外

国文教专家项目经费

资助标准执行。

长期外籍教

师聘请计划
支持学院根据教学任务需求聘请的在我校工作一个月或以上的外籍教师。 并按工作合同支付其薪酬。

按《西北工业大学长期

外籍教师管理办法》执

行

备注

除以上三类项目以外，学院特色引智项目和常规引智项目由各单位根据自身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实验室建设等工

作实际需求，自行设计项目内容并予以组织实施。国际合作处根据各单位本年度引智工作开展基础、下一年度发展目标，

以及本年度国际合作工作考核结果，核拨下一年度各单位的引智专项经费，并对引智专项经费实施动态管理。国际合作

处将在每年 7 月进行引智项目中期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对引智经费额度进行动态调整。


